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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目前个人网上交易征税存在的问题，提出应从完善税收立法、开发电子征税软件、加强银税合作

等角度来加强个人网上交易的税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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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7月中旬，上海普陀区法院对于我国首例网上交

易逃税案的判决让电子商务交易税收问题成为近期备受争议

的问题。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

济研究所于同年 8月 13日紧急召开“十一五”期间电子商务

环境建设专家研讨会，就电子商务税收问题进行研究，重点研

讨电子商务中个人对个人模式的税收问题。基于此，本文就开

征个人网上交易税问题谈些看法。

一、网上交易发展的现状

2006年，我国网上交易市场的规模在 400亿元左右，仅

个人用户间的交易就达 150亿元之多，规模已经超过沃尔玛

在中国的销售额。据国内最大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公关部提

供的数据，淘宝网 2007年第一季度的总成交额超过 70亿元；

淘宝网会员达到 3 510万户，和 2006年同期相比，新增 1 710

万户。其中，企业用户在今年第一季度新增了 2 000多家，新

增用户中绝大多数都是个人。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采用互联

网消费方式的网民会越来越多。这样，个人网上交易的税收问

题便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

网上交易根据交易主体划分，可分为 B2B（企业对企业）、

B2C（企业对个人）、C2C（个人对个人）三种模式。对于前两项

交易，由于涉及企业，征税的主体比较明确，电子商务不过是

为其提供了新的销售平台，且企业在进入电子商务平台时，服

务商都会对其营业执照和企业账号进行严格的审核，所有通

过网上交易的款项都必须通过这个企业账号，工商、税务部门

只要查看企业的银行账号就能了解交易情况，足额收税，故税

务部门易于监管。而对于 C2C这种交易模式，涉及商品买卖，

只要每次交易不超过 200元，一个月累计不超过 2 000元，并

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如果超过，与小规模纳税人一样，需缴纳

4%的增值税，如果月收入超过 1 600元，还需要申报缴纳个人

所得税。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税制对网络交易征税未作明确规

定，C2C领域成了当前税务机关税收监管的软肋。

二、个人网上交易是否应该征税

个人网上交易是否应该征税是网上交易税收征管与否的

理论基础。总体而言，不同意征税的人员较多。他们认为，首

先，在规模上，个人网上交易通常都是小规模经济活动。统计

资料显示，截至 2007年上半年，我国最大的 C2C网站淘宝网

拥有超过 100 万卖家，其中企业卖家 3 000 家左右，不到

0.3%，个人卖家比重超过 99%。2007年第一季度，淘宝网全站

成交额为 70亿元，平均每个月 23亿元，以 100万卖家来算，

平均每个卖家每个月的成交额只有 2 300元，如再扣除那些

占据成交额相当比重的企业卖家，个人卖家中的平均月营业

额非常低。其次，从其人员组成上看，个人卖家主要由大学生、

家庭妇女、自由职业者等组成，且多以创业为主，如果对其征

税，会影响他们创业的积极性。再次，我国网上购物市场和欧

美发达国家的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相比，仍然处于培育期。

2002 年，我国网上购物总额只占全国消费品销售总额的

0.04%，预计 2010年仍然无法超过 2%。而目前电子商务发展

最成熟的美国宣称互联网为免税区，产品及劳务经过互联网

传送者，均一律免税。因为不收税带来的电子商务发展以及其

他的周边利益，远远要比税收带来的利益大得多。

也有一部分人同意对个人网上交易征税。他们认为，从公

平竞争原则角度看，不管用何种方式经营，只要以营利为目

的，有经营收入的，都应该纳税，不能因为交易模式转变为网

上交易就可以免除纳税义务。同时，与传统的交易方式相比，

网上交易本来就省掉了房租、水电费等开销，成本较低，如果

再不纳税，对于传统交易方式下的商家是很不公平的。

因此，对个人网上交易征税是必然的趋势。目前，国内专

家和学者对网上交易征税也基本达成共识，征税是网上交易

必过的门槛。只是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过早

征税，可能会遏制这一新兴行业的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目前

的税收法律制度对网络经济的规范还不完善，因此对个人网

上交易征税还有较大的难度。

三、个人网上交易征税存在的问题

1援 税制缺位，税款流失严重。现行税制是建立在传统贸

易方式基础上的，网络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

将交易移至网络交易平台，传统贸易方式下的交易额减少，但

是目前国家对网上交易纳税立法尚是一个空白。尽管国务院

办公厅早在 2005年 12月 1日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

展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出，要抓紧研究电子商务中税收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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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问题，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但时至今日，还未见明文

规定。近年来，尽管商务部就网上交易纳税问题发出通知，要

求网上交易参与方应按税务部门规定纳税，但税法对网上交

易行为一直未做出具体规定。业界人士认为，网上交易参与方

登记、审批问题，只适合有规模的网上商贸机构 B2C或 B2B。

而对 C2C网商强制工商注册，难度较大，缺乏可操作性。在税

制缺位的情况下，税款流失的现象非常严重。

2援 应税行为划分标准模糊。现行税制对有形商品销售、

应税劳务等流转税的应税行为作了明确的界定，但对网上交

易中有形产品和信息服务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明确。通过电子

技术可将有形商品的销售转化为数字化信息服务，消费者不

需从零售商处购买 CD或者磁带，就能直接通过在互联网上

支付少许费用或免费下载所需要的歌曲。这种行为是否属于

商品销售或应税劳务并不清楚。另外，税务部门对网上出现助

销商品行为和发布商业信息等行为，又应当如何来界定呢？这

些问题不解决，很难体现税收公平的原则。而在 C2C领域，现

行税制也未对个人与个人之间进行的虚拟物品交易与实物商

品交易给出界定。例如，现在火热的网络游戏带来了虚拟装备

的交易热，据有关统计，去年国内的地下虚拟物品交易额已经

达到 10亿多元。面对如此大的交易额，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建

立虚拟产品价值评估机制和对其交易进行征税的规定，使得

相关税收大量流失。

3援 无账可查，税务稽核难度大。传统贸易方式下，税务机

关都是以纳税人的真实合同、账簿、发票、往来票据和单证为

基础来征税的。而在网上交易环境下，账簿、发票等资料都以

电子凭证的形式出现，其易修改，且不留痕迹。电子货币的出

现，使得交易双方可匿名交易，导致网上交易身份模糊，税务

部门即使要追查供货渠道和货款来源都很困难。还有计算机

加密技术的提高，更是加大了税务部门收集资料的难度。特别

在 C2C领域，买卖双方几乎都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不要发票，

以降低各自成本。这样，在无账可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的稽

核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4援 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目前，各个电子商务中间服务

商的纳税意识都很淡薄，更谈不上对网上客户进行纳税宣传，

有的网站虽作了一些纳税提示工作，但效果并不好。例如淘宝

网会在签订用户协议的时候提醒用户自觉纳税，在交易过程

中，也鼓励用户自觉纳税，但是网站不是权力机构，无法强迫

用户纳税。尤其是目前很多网民纳税意识淡薄，即使服务商提

醒纳税，他们也听而不闻。因为网民认为参与网上交易的好处

就是价格低廉，如果纳税，势必会加大交易成本。

四、开征个人网上交易税的思路

1援 完善网上交易税收立法。网上交易已暴露出我国现行

税制存在的诸多弊端，因此需要完善网上交易税收立法工作，

做到对网上交易征税有法可依。即便是在 C2C领域，尽管现

在征税时机还不成熟，但是相关的网上交易税收立法不应回

避，应逐步建立并完善相关税制。在完善网上交易税收立法

时，应着重体现税法的如下原则：淤税法公平原则。网上交易

与传统交易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商品交

易。因此，它与传统交易应适用相同的税法，承担相同的纳税

义务。确定这一原则，同样对鼓励传统交易经营者拓宽交易方

式、采用网上交易有一定作用。于税法中性原则。对网上交易

和一般的有形交易在征税时应一视同仁，不宜开征任何形式

的新税。网上交易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现在开征新税会妨

碍其发展。盂维护国家税收权利原则。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

验的同时，要结合我国国情，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2援 启用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内容完全一样，

只是将纸质发票电子化而已。在现行发票制度中增加电子发

票，纳税人可在线领购、在线开具、在线传递。不过，为防止在

交易时电子发票被修改，税务部门对申领的发票需添加防伪

标识，以使企业在开具发票后只能以“只读”方式打开，而不能

任意修改。同时，企业填写完毕的发票须经税务部门备份后方

可传递给交易方进行交易。

3援 开发网上交易智能征税软件。税务部门要加大技术投

资，开发网上交易智能征税软件。该软件应被强制安装于提供

网络交易的服务商的服务器上。在该服务器上，纳税人进行交

易后，必须进入纳税系统纳税后所签署的电子合同才能生效。

在纳税系统里，该软件应能自动识别网上交易的应税行为，确

定适用税种、税目和税率，自动计算应纳税额，并自动将税款

划入税务部门的指定账户中。

4援 加强银税合作。加强银税合作，即加强支付银行与税

务部门的合作，从支付体系入手解决网上交易的税收征管问

题，防止税源流失。网上交易具有隐匿性，但是只要有交易就

会有货币和物的交换，税务部门可与支付银行共同设置网络

税收关卡，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进行网上交易时，委托支

付银行划入划出资金需要通过这一关卡，填写相关的交易证

明。这样税务部门就可对他们的交易活动进行跟踪监督，所填

写的证明也成为税务稽核时的有效凭据了。

5援 培养既懂税收又懂网络的复合型人才。税务部门应加

强人才培养，提高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在对税务人员进行计

算机、税收、财务会计、财经英语等专业知识的培训的同时，积

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实现网上办公、网上征管和网上稽核，

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要求。

此外，要加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宣传，这不仅仅是电子商务

中间服务商的职责，税务部门更要多做宣传工作，可通过电

视、报纸等媒介进行普法宣传，也可通过各网站建立税法园

地，培育纳税意识。总之，网络经济时代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加强税收监管，维护国家税收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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